
報到注意事項 

一、 報到時間及地點：113年4月22日上午9點至行政大樓視聽室報到。 

二、 正取人員請於前述說明之時間，親自準時前來本分署辦理報到手續(未於時間內親自完成報到

者視同放棄)，隨即開始上課(依人事行政局公告之「行政機關辦公日」每天上午8時至下午4時

40分上課)，無故缺課者，以曠課論。 

三、 報到當天請攜帶（1）推介單(非自願離職身份)（2）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印本（正反面各一份）

（3）最近脫帽一寸半身正面相片 3張(光面)（4）原子筆。 

四、 辦理車證：需攜帶行照、駕照正本辦理，驗後發還。其餘事項依「汽機車停車證申請及發放」

之規定辦理。 

五、 學員住宿：本分署提供 2人 1室之雅房，學員設籍非臺中市(大安、大甲、東勢、和平區除外)

且有住宿需求者，可於報到當日提出申請(無法提前入住)。未成年者，申請書須經家長或監護

人簽名同意入住，並於當日 1次繳清冷氣使用費(住宿學員於冷氣開放期間，每年 5月份至 10

月份，每人每月酌收新臺幣 200元整冷氣費用)。宿舍提供單人床、書桌、椅子、衣櫃，其他個

人用品均需自備。其餘事項依「學員宿舍管理規約」辦理。 

六、 本分署設有購物中心供應飲料點心等輕食類，販售各式生活必須用品，由學員自費購買(請自備

餐具)。 

七、 報到前務必詳閱「職訓生活津貼規定說明」，請符合特定對象身分的學員於開訓後一週內備齊 

     相關表件向本分署提出申請，逾時導致權益受損由學員自行負責。 

八、 依職業訓練契約書規定，於開(參)訓日起四個課表日以內離訓者，得免予賠償訓練費用。 

  九、 當日實際報到人數若不足最低開班人數，本分署得取消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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